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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D_8E_E5_BC_80_E5_c36_326443.htm 第一条 为规范对外

贸易秩序，维护国家对外贸易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对外贸易法》、《行政处罚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出口发票可分为监制出口发票和自制出口发

票。监制出口发票是指由各地税务部门统一印制和监管的出

口发票；自制出口发票是指对外贸易经营者自行打印的出口

发票。 第三条 本办法所指的"低开出口发票"是指对外贸易经

营者在对外贸易中，向进口商提供的自制出口发票的票面价

值低于出口报关时所提供发票票面价值的行为。 第四条 在出

现以下情况时，商务部会同税务总局进行调查，海关总署予

以配合： 1、国内企业、相关行业组织等关于涉嫌存在低开

出口发票行为的举报； 2、进口国相关政府部门正式提出的

关于涉嫌存在低开出口发票行为的通报； 3、通过海关互助

合作，发现对外贸易经营者涉嫌存在低开出口发票的行为；

4、其他关于涉嫌低开出口发票行为的举报。 第五条 商务部

在接到调查请求之日起10日内，对调查请求情况进行初步审

核。根据审核结果，对于危害国家对外贸易秩序和对外贸易

利益的，将有关材料移交海关总署，海关总署在接到商务部

移交材料起50日内将对是否存在涉嫌低开出口发票行为进行

核对,并将核对结果移交商务部。 商务部在接到海关总署核对

结果之日起10日内，对初步认定存在涉嫌低开出口发票行为

事实的，将有关材料移交税务总局；税务总局在接到商务部

移交材料起50日内对对外贸易经营者是否从事该涉嫌低开出



口发票行为进行调查并将调查结果移交商务部，但凡涉嫌偷

逃骗税需移送稽查部门立案调查的，不受此限。对初步认定

不存在涉嫌低开出口发票行为事实的，商务部应终止调查。 

根据上述调查结果，商务部在确认存在低开出口发票行为时

，自收到税务总局的调查结果之日起15日内依法对低开出口

发票行为进行初步裁定，并将裁定结果在10日内书面送达相

关对外贸易经营者；对确认不存在低开出口发票行为的，商

务部应终止调查。 第六条 在初步裁定送达相关对外贸易经营

者之日起7日内，相关对外贸易经营者如有异议可向商务部提

交书面申辩材料，并可提出听证申请。 第七条 商务部对相关

对外贸易经营者低开出口发票行为的处罚进行听证的，应当

遵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 第八条 自初步裁定做出之日

起50日内，由商务部对相关对外贸易经营者的涉嫌低开出口

发票行为进行最终裁定。 第九条 对存在低开出口发票行为的

对外贸易经营者，商务部依据《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

对初次违反的企业予以警告；对第一次警告后2年内再次违反

的企业除予以警告外，可以并处3万元人民币以下的罚款；以

上违法行为，对外贸经营秩序造成严重影响的，可视其情节

，给予违法企业禁止其在1年以上3年以下期限内从事有关对

外贸易经营活动的处罚。 对于负有主要责任的企业法定代表

人，可视情节，禁止其在1年以上3年以下期限内担任外贸企

业法定代表人。 以上处罚，将依据《对外贸易法》及相关规

定进行公告。 行政处罚决定书应自行政处罚做出之日起7日

内送达相关对外贸易经营者。 第十条 当事人对第九条所列行

政处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向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一条 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对商务部、海



关总署和税务总局的相关调查给予配合、协助。 商务部、海

关总署和税务总局对调查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负有

保密义务。 商务部、海关总署和税务总局的调查人员在调查

过程中应该遵守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第十二条 在

调查过程中，如发现对外贸易经营者涉嫌低开监制出口发票

的行为，由税务总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

的有关规定进行调查和处罚。如发现有走私及违反海关监管

规定的行为的，由海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的规定进行处罚。 

第十三条 本办法中调查程序的日期均指工作日。 第十四条 本

办法由商务部、海关总署和税务总局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

办法自发布之日起3个月后施行。 商务部 二○○六年一月十

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

问 www.100test.com 


